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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农 业 农 村 厅
福 建 省 自 然 资 源 厅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省自然资源厅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

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审批建设管理
七条措施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、住建局，平潭

综合实验区农业农村局、资源生态局、交通建设局：

为切实保障农村村民合理建房需求，进一步完善农村村民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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宅审批建设管理，经研究，提出如下措施。

一、优化村庄规划管理。对重点发展的村庄，村庄规划可单

独编制或与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联合编制；对其他村庄，未编制

村庄规划的地区可在乡镇国土空间规划中明确管控要求或以乡村

地区“通则式”规划技术管理规定为依据，满足农村村民住宅建

设等零星用地需求，实现乡村地区空间规划管理全覆盖。设区市

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结合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等对已批复村庄规划

实施体检评估，对必要的农村村民住宅建设，在不涉及突破规划

确定的约束性指标和底线管控的前提下，可通过动态维护等方式

予以保障，由市、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一更新国土空间规划“一

张图”。

二、强化用地指标保障。单列农村村民住宅新增建设用地计

划指标，专项使用，年底实报实销。为保障新增农村村民住宅建

设用地耕地占补平衡，每年初，综合考虑各县（市、区）前三年

批准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用地平均占用耕地和当年度新增用地需求

情况，从省级补充耕地指标储备库中安排相应补充耕地周转指标

给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，专项用于落实本辖区农村村民住宅

耕地占补平衡，禁止挪作他用，省级周转的指标年底前统一由原

渠道全额收回。鼓励将从原耕地中流出的园地、林地等其他农用

地恢复为优质耕地，形成补充耕地指标用于落实农村村民住宅耕

地占补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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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规范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审批管理。指导乡镇规范农

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审批，严格落实多部门内部联动的联审联批

制度，实现“一窗收件、一次告知、一表申请、一站服务、一次

审批”，并在承诺时限内办结，不得以没有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和补

充耕地指标等为由不予审批。对审查未通过的农村宅基地和村民

住宅建设申请，要建立问题台账，指派人员定期梳理汇总、研判

分析、研究破解，对带有普遍性的堵点卡点问题，要及时将有关

情况报送县级农业农村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。

四、分类保障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的村民建房需求。对于划

入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的村庄，应因地制宜制定分类保障措施：

对国土空间规划确定为城镇建设用地的，应结合城市更新，摸清

村民意愿和需求，差异化确定更新方式和更新政策，统筹推进城

中村改造，保障村民住房需求；对国土空间规划保留为村庄建设

用地的，支持采取统规统建、统规自建、统一旧村改造等方式集

中建设住宅小区，同时允许分幢办理宅基地批准和规划许可手续；

经依法鉴定为 D 级危房确需改造的，在符合“一户一宅”且宅基

地面积符合本地区现行用地标准的情况下，允许旧宅基地按照当

地规定翻建。

五、多策保障传统村落内原住居民建房需求。因传统村落保

护需要，影响原住居民生产生活或者导致其权益受损的，各地住

建等主管部门要加强与原住居民的沟通，依法积极回应原住居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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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，对就地实施住宅修缮改造的，要进一步加强技术指导，指

导原住居民提出符合风貌保护要求的设计图纸，统筹做好传统村

落保护及居住需求改善。对现有保护规划成果不适应保护发展需

要的，各地住建等主管部门要指导编制单位，按规定要求组织修

改、报批公布。同时，要加强保护相关的宣传教育，普及保护知

识，提高公众保护意识。

六、畅通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诉求渠道。省农业农村

厅门户网站设置“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意见建议”模块，

专门收集群众关于宅基地审批、村民住宅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建议。

对网络舆情反映的、社会关注度高的问题，建立省级工作台账，

定期研究、定期会商、适时督办，可采取带案下访、重点约谈等

方式解决。市、县级农业农村、自然资源、住建主管部门每季度

可安排专人进驻信访中心接访，收集研究村民建房诉求，切实保

障村民合理建房需求。

七、加强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监管。指导乡镇严格落

实“四到场”要求，实施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全链条监管，规范农

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管理，提升施工质量安全和建筑风貌管

控质效，发现、制止、处置涉及农村宅基地违法违规行为，杜绝

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、宅基地。对 2020 年以来涉及农村宅基

地和村民住宅建设违法违规问题，开展一轮全省摸排，以县级为

单位，建立工作台账，严格依法依规处置，做到整改一宗、销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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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宗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

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省自然资源厅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5 年 5 月 1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5 年 5 月 19 日印发


